
附件 1 

 

佛山市高明区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统计表 

序号 乡镇名称 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（km2） 国土面积（km2） 

1 荷城街道 10.66 179.02 

2 杨和镇 103.24 228.36 

3 明城镇 73.45 183.55 

4 更合镇 99.36 346.87 

合计 286.71 937.81 

注：高要区划转高明区行政区域的范围，因区划变更勘界成果仍在征求意见阶段， 

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后续再另行公告。 

  


